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10:00-11:30■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3日（星期四）起至2026年4月2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点击“提问预征集通道”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进行提问，或通过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邮箱 longi-board@longi.com向
公司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公司将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
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互动的方式进行，公司管理层将就投资者关心的经营业绩、发展规划等事

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10:00-11:30
（二）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会方式：1、网络互动方式：
（1）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可全程观看本次业绩说明会并进行

文字互动。
（2）进门（https://s.comein.cn/2arp61k7）：可全程观看本次业绩说明会并进行语音互动。2、电话会议拨入方式（参会密码：855825 ）：
（+86）4001510269（中国）
（+852）51089680（中国香港）

（+886）277083288（中国台湾）
（+1）2087016888（美国）
（+65）31389722（新加坡）
（+44）7520666655（英国）
（+86）01021377168（全球）3、手机扫二维码参会：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公司现向投资者提前征集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问答环节相关问题，投资者可于 2026年 4月 23日

（星期四）起至2026年4月2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点击“提问预征
集通道”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进行提问，或通过公司
邮箱 longi-board@long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四、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钟宝申先生，独立董事陆毅先生，财税管理部负责人吴海燕女士，董事会秘书

刘晓东先生。
五、联系方式
（一）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电话：029-86473930
（三）联系邮箱：longi-board@longi.com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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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中山德华芯片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明阳智能，证券代码：601615）自 2026年 1月 13日（星期二）开市起开始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2026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明阳智慧能源
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及相关公告。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明阳智能，证券代码：601615）于 2026年 1
月23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关于披露重组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2026年1月2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对明阳智慧能源集团
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6】0129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组织相关各方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分析和研
究，并逐项予以落实和回复。同时，公司根据《问询函》要求及相关回复内容对《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
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和补
充披露，并以楷体加粗标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文件。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公司分别于2026
年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2026-02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相关审计、评估及法律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正在推进
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且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正式实

施，包括但不限于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
注册等。

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6-030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尔康制药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顾吉顺

长沙市浏阳经济开发区北园开元大道工业路1号

0731-83282705

0731-83282597

gujishun@hnerkang.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蓉

长沙市浏阳经济开发区北园开元大道工业路1号

0731-83282705

0731-83282597

wangrong@hnerkang.com

300267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2025年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辅料、原料药、成品药、新能源材料的生产和销售。
（1）辅料领域
药用辅料指用于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使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是除活性成分或前体以

外，在安全性方面已进行了合理的评估，一般包含在药物制剂中的物质。药用辅料除了赋形、
充当载体、提高稳定性外，还具有增溶、助溶、调节释放等重要功能，是可能会影响制剂的质量、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成分。

公司作为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通过对现有辅料品种及新品种的
持续研发，已形成药用溶剂、药用稳定剂、药用蔗糖、淀粉及淀粉囊、复合辅料等系列化产品的
发展态势，较大程度满足了下游制剂客户个性化、全方位、多层次的“一站式”采购需求。2025
年公司主要辅料产品为药用乙醇、药用甘油、改性淀粉及淀粉囊系列产品、复合辅料等。

（2）原料药领域
原料药物系指用于制剂制备的活性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原料药物。中药原

料药物系指饮片、植物油脂、提取物、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化学药原料药物系指化学合成或来
源于天然物质或采用生物技术获得的有效成分(即原料药):生物制品原料药物系指生物制品原
液或将生物制品原液干燥后制成的原粉。

2025年公司生产的原料药主要产品为磺胺嘧啶、间苯二酚等。
（3）成品药领域
成品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

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
公司成品药业务涉及生产和流通。2025年公司生产的成品药包括抗菌、止血、止咳、平喘

类注射剂及治疗肾病、胃病、补益安神类中成药，主要产品为小水针、中成药等；公司医药流通
领域相关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尔康医药经营开展，涉足医药流通领域有利于增加成品药渠道销
售的运营经验，延伸产业链。

（4）新能源材料领域
碳酸锂既可用于医药领域，又可用于工业领域。作为医药用，碳酸锂是治疗躁狂症、双相

情感障碍躁狂症以及精神分裂症的重要药物之一；作为工业原料，碳酸锂在新能源领域、化工
领域、畜牧业领域有广泛应用，是常用的锂离子电池上游原料。

公司持续开展碳酸锂产业链上游布局，重点推进锂矿端的延伸布局，2025年公司新能源
材料品种主要为锂精粉、碳酸锂。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25年末

4,861,024,246.20

4,034,293,235.18

2025年

1,165,761,300.56

-379,817,624.23

-385,813,037.20

257,684,971.31

-0.1841

-0.1841

2024年末

5,199,734,491.19

4,447,425,532.36

2024年

1,139,612,276.29

-373,371,435.91

-368,820,598.49

166,691,706.92

-0.1810

-0.181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6.51%

-9.29%

本年比上年增减

2.29%

-1.73%

-4.61%

54.59%

-1.71%

-1.71%

2023年末

5,479,068,857.74

4,836,045,778.17

2023年

1,783,118,780.92

-195,322,353.99

-231,617,811.86

148,420,737.14

-0.0947

-0.0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6% -8.04% -0.92% -3.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第一季度

353,547,866.17

28,112,585.22

24,709,317.94

-4,148,506.90

第二季度

328,333,822.21

9,522,057.36

8,309,416.51

49,990,754.43

第三季度

324,541,963.43

1,941,249.06

2,211,584.10

165,842,599.82

第四季度

159,337,648.75

-419,393,515.87

-421,043,355.75

46,000,123.9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帅放文

湖南帅佳投资有限公司

彭杏妮

黎壮宇

李伟

罗苑生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1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52,656

持股比例

41.38%

6.45%

1.99%

1.34%

0.94%

0.74%

0.7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持股数量

853,574,906

132,951,004

40,997,011

27,629,418

19,315,641

15,193,357

14,510,341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640,181,179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数量

834,664,800

131,515,200

39,599,600

0

0

0

0

0

湖南金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余百臻

徐良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0.62%

0.36%

0.35%

前十名股东中，帅放文先生与帅佳投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曹再云女士为夫妻
关系。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12,737,500

7,473,700

7,275,10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2025年7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孙公司尔康坦桑尼亚有限公司使用自筹

资金1,000万美元投资建设综合制剂生产项目。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正在积极申
报GMP认证和药品生产许可。2、2025年10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孙公司尔康矿业尼日利亚有限公司使
用自筹资金800万美元投资建设尔康尼日利亚注射剂生产项目，项目建设主体为尔康伊洛林
有限公司，目前项目仍在建设中。3、公司全资孙公司凤凰实业投资建设焙烧项目，目前项目已部分投产。4、2025年 3月，经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冠禾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主要开展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投资等业务。2025年4月，经总经
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湖南冠禾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杭州朗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湖南冠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非关联方持有其49%股权，
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
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制药专用设备制造、销售等。目前，杭州朗德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已取得18项软件著作权，3项发明专利申请在审查阶段。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公告编号：2026-007 20252025 年度报告摘要

（上接B159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73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380.2万手（3,802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02,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527,452.82元（其中 2,126,452.82元已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98,472,547.1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10月17日到达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致同验字﹝2025﹞第351C000321号”《验资报告》。

本期募集资金使用及期末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5年10月17日募集资金总额

减：发行费用

募集资金净额

减：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减：本期募集资金投入项目支出金额

加：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金额

减：募集资金银行手续费支出金额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金额

3,802,000,000.00

3,527,452.82

3,798,472,547.18

972,748,786.42

100,000,000.00

2,317,982.14

1,746.67

2,728,039,996.23

二、募集资金存储及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管理、使用及监督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支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福州市分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台江支行、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湖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国家开
发银行福建省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分别在福州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
议》。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5年12
月31日止，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止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有限公
司

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有限公
司

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有限公
司

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有限公
司

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福州市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
行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台江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湖东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合 计

银行账号

35050100240600004647

428688323403

1402023229600538080

10000111738

20335999900100001354181

591909142510008

935015013000800617

8079100000003676

13120301040013457

117260100100531138

43220078801800000395

8111301011000972396

35100109000000000729

37610180803910688

账户余额（元）

1,120,673,584.98

828,270,744.77

456,638,820.64

322,456,845.84

-

-

-

-

-

-

-

-

-

-

2,728,039,996.2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072,748,786.42元，其中：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972,748,786.42元，投入项目支出 100,000,000.00元，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072,748,786.42元。

具体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止，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 974,875,239.24元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支付发行费用，其中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972,748,786.42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2,126,452.82元（不含增值税）。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致同专字﹝2025﹞第351A024592号”《鉴证报告》。
经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核查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为974,875,239.24元。
具体项目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泉惠石化工业区2×660MW超超临界热电联产项目

福建省仙游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支付发行费用

合计

自筹资金置换先期投入金额（元）

553,183,421.84

419,565,364.58

2,126,452.82

974,875,239.24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鉴证报告认为：福能股份董事会编制的2025年度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
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福能股份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核查意见认为：福能股份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基本符合《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附表：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编制单位：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泉惠石化工业
区2×660MW
超超临界热电
联产项目

福建省仙游木
兰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

合 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无

无

一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250,000.00

129,847.25

379,847.25

调 整 后 投
资总额

250,000.00

129,847.25

379,847.25

380,200.00

-

-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1)

250,000.00

129,847.25

379,847.25

本 年 度 投
入金额

55,318.34

51,956.54

107,274.88

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2025年11月30日止，公司已使
用自筹资金974,875,239.24 元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支付发行费用，其中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972,748,786.42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
的发行费用2,126,452.82元（不含增值税）。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致同专字（2025）第351A024592号”鉴
证报告。
2025年12月19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97,274.88万元以及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212.65万元，合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
自筹资金金额为97,487.53万元。

无

无

无

无

无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55,318.34

51,956.54

107,274.88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194,681.66

-77,890.71

-272,572.37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4) ＝
(2)/(1)

22.13

40.01

一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6 年 12
月

2030年2月

一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

-

-

107,274.88

107,274.88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一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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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已于2026年4月11日由董事会办公室以短信和电子邮件方式提交全体董事。
（三）本次会议于2026年4月21日15:30在福建省能源石化大厦3A层第八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董事 5人，董事张小宁先生、叶道正先

生、郑建诚先生和邓瑞普女士因公务无法出席现场会议，以通讯方式参会表决。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桂思玉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和书面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

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号：2026-008）。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
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7.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2025年年度报告》及《福能股份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本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8.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9.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25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关于募集资金2025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号：2026-009）。

10.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
桂思玉先生、张小宁先生、叶道正先生和郑建诚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福能股份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号：2026-010）。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拟定的当年融资总额控制在255亿元范围内的融资计划，同时，为提高融资效率，授权公司经营

层在上述融资计划额度内办理授信和签署相关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2.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

评估报告》，关联董事张小宁先生、叶道正先生和郑建诚先生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关于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在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资金风险状况评估咨询报告》。

13.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
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小宁先生、叶道正先生和郑建诚先生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
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关于与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号：2026-011）。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号：2026-012）。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本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1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2025年度评估报

告暨2026年度行动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2025年度评估报告暨2026年度行动方案》。

17.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8.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董事回避表决《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委员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9.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20.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
会审议通过。

2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号：2026-013）。

（二）本次会议同时听取了公司各位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及《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
告》《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
情况报告》《关于确认公司关联方名单的报告》《2025年法治工作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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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摘要

第一节重要提示1、本摘要来自于《福能股份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议题的相
关影响、风险和机遇，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相关事项，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可持续发展
报告全文。2、本可持续发展报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二节报告基本情况1、基本信息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名称

报告范围

时间范围

编制依据

600483

福能股份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2026年修订）》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转发〈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
项报告编制研究〉的通知》财政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国
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GRI Standards）》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

2、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
（1）是否设置负责管理、监督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治理机构：√是，该治理机构名称为董事会□否
（2）是否建立可持续发展信息内部报告机制：√是，报告方式及频率为每年发布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否
（3）是否建立可持续发展监督机制，如内部控制制度、监督程序、监督措施及考核情况等：√是 ，相关制度或措施

为：公司遵循监管指引，构建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ESG治理体系，董事会作为顶层决策机构，统筹战略规划与信息披
露。通过健全机制、强化监督，公司将可持续发展要求贯穿决策全过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治理效能。 □否3、利益相关方沟通

公司是否通过访谈、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利益相关方沟通并披露：√是 □否
利益相关方

政府及监管机构

股东及投资者

客户

员工

社区与公众

供应商

关注内容

遵守政策法规
服务国家战略
坚持合规经营
保障安全生产
应对气候变化

主业稳健发展
创造优良业绩
诚信合规经营

产品技术创新
保障及时交付
提供优质服务

保障员工权益
促进职业发展
关爱职业健康
薪酬福利增长

提供就业机会
参与公益活动

廉洁诚信合作
及时结算往来
公平公正交易

沟通方式

召开工作会议
规范信息报送
定期专题汇报
落实指导意见

披露定期报告
召开股东会
接待投资者调研
畅通互动平台沟通

日常沟通交流
定期拜访客户
客户满意度调查

召开员工会议
设立投诉信箱
开展员工慰问
组织文化活动

推进社区共建
志愿服务活动

准入资质审查
加强日常沟通
倡导绿色供应链

4、双重重要性评估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公司ESG报告议题名称

应对气候变化

环境合规管理

安全与职业健康

能源利用

水资源利用

废弃物处理

污染物排放

循环经济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创新驱动

供应链安全

能源保供

数据安全与客户隐私保护

平等对待中小企业

乡村振兴

社会贡献

重要性分析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对应上交所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议题名称

应对气候变化

环境合规管理

员工

能源利用

水资源利用

废弃物处理

污染物排放

循环经济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创新驱动

供应链安全

/

数据安全与客户隐私保护

平等对待中小企业

乡村振兴

社会贡献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风险管理与合规经营

党建引领

公司治理

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

尽职调查

员工

利益相关方沟通

反不正当竞争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

/

/

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

尽职调查

员工

利益相关方沟通

反不正当竞争

注：公司共识别出26项可持续发展议题，其中，在科技伦理、产品和服务安全与质量2项议题中，既不会对外部环
境与社会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也不足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与企业价值构成显著风险或机遇。因此，公司将上述
议题识别为既不具有影响重要性，也不具有财务重要性。

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议题名称为：应对气候变化、
环境合规管理、员工、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废弃物处理、污染物排放、循环经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
驱动、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与客户隐私保护、平等对待中小企业、乡村振兴、社会贡献、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尽职调
查、员工、利益相关方沟通、反不正当竞争。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转债代码：110099 转债简称：福能转债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尚需提交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正常经营行为，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2026年4月21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桂思玉先生、张小宁先生、叶道正先生和郑建诚先生回避表决。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因实际经营需要，
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1.与关联人商品及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购买
商品

接受关联人提
供劳务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合计

关联人

福能物流

能化集团及其子公司

国能石狮及其子公司

石狮热电

小计

能化集团及其子公司

小计

能化集团及其子公司

国能石狮及其子公司

石狮热电

小计

能化集团及其子公司

国能石狮及其子公司

石狮热电

小计

交易内容

采购煤炭

采购煤炭

采购辅助材料

采购设备

采购辅汽

采购辅汽

码头卸煤清舱保洁服务

勘察设计、建安工程等服务

劳务外包、租赁等服务

销售固体排放物等

销售防护口罩等

供电

供汽、淡水转供等

供汽

销售材料、口罩等

直购电技术服务

提供废水处理、卸煤等综合服务

燃煤转供

2025年预计金额

290,000.00

160,000.00

4,000.00

1,000.00

10,000.00

500.00

465,500.00

3,500.00

26,000.00

23,000.00

52,500.00

6,000.00

400.00

2,000.00

2,500.00

5,000.00

200.00

16,100.00

2,000.00

18,000.00

2,000.00

22,000.00

556,100.00

2025年实际发生金额

196,873.29

43,301.88

483.99

2,020.35

242,679.51

2,510.23

6,243.27

10,110.26

18,863.76

1,284.07

2.87

1,504.21

861.02

1,025.81

4,677.98

461.22

8,677.95

1,168.19

10,307.36

276,528.61

注：采购煤炭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系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及原材料价格波动。接受关联
人提供劳务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系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2.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财务公司

融资租赁

关联交易类别

存款服务

信贷服务

其中：贷款业务

委托贷款

手续费

电力设备等融资租赁

2025年预计金额

≤800,000

≤950,000

≤850,000

≤300,000

≤500

≤150,000

2025年末实际发生金额

748,605.22

320,806.58

320,806.58

68,284.08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三）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1.与关联人商品及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劳务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合计

关联人

福能物流

能 化 集 团 及
其子公司

国 能 石 狮 及
其子公司

石狮热电

小计

能 化 集 团 及
其子公司

小计

能 化 集 团 及
其子公司

国 能 石 狮 及
其子公司

石狮热电

小计

能 化 集 团 及
其子公司

国 能 石 狮 及
其子公司

石狮热电

小计

交易内容

采购煤炭

采购煤炭

采购辅助材料

采购设备

采购辅汽

采购辅汽

码头卸煤清舱保洁服务

勘察设计、建安工程等服
务

劳务外包、租赁等服务

销售固体排放物等

销售材料、口罩等

供电

供汽、淡水转供等

供汽

销售材料、口罩等

直购电技术服务

提供废水处理、卸煤等综
合服务

燃煤转供

2026年预计金额

290,000.00

160,000.00

4,000.00

1,000.00

10,000.00

500.00

465,500.00

3,500.00

26,000.00

23,000.00

52,500.00

6,000.00

400.00

2,000.00

3,500.00

5,000.00

200.00

17,100.00

2,000.00

18,000.00

2,000.00

22,000.00

557,100.00

占同类业务
比例（%）

50.00

28.00

10.00

1.00

95.00

5.00

/

100.00

10.00

10.00

/

20.00

1.00

1.00

2.00

3.00

1.00

/

15.00

90.00

10.00

/

/

本年年初至上月
末与关联方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29,048.62

7,189.40

158.29

0

0

0

36,396.31

514.07

778.97

1445.36

2,738.40

0

7.96

129.18

244.75

0

0

381.89

0

1,700.32

231.92

1,932.24

41,448.84

2025年实际发生
金额

196,873.29

43,301.88

483.99

2,020.35

242,679.51

2,510.23

6,243.27

10,110.26

18,863.76

1,284.07

2.87

1,504.21

861.02

1,025.81

/

4,677.98

461.22

8,677.95

1,168.19

10,307.36

276,528.61

占 同 类 业
务比例（%）

47.19

10.38

9.68

/

100.00

/

/

100.00

2.01

5.17

/

18.36

0.01

0.13

0.49

0.58

/

/

11.38

88.14

11.88

/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生产经营实际
需求发生变化
及原材料价格

波动

实际需求发生
变化

实际需求发生
变化

注：公司经股东会决策，已与能化集团（含其控股子公司福能物流）签署《2024年-2026年煤炭购销框架协议》。2.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财务公司

融资租赁

关联交易类别

存款服务

信贷服务

其中：贷款业务

委托贷款

手续费

电力设备等融资租赁

2026年预计金额

≤1,000,000

≤1,150,000

≤1,050,000

≤300,000

≤500

≤150,000

2025 年末实际发
生金额

748,605.22

320,806.58

320,806.58

68,284.08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发生变
化

在建项目融资规模增加

备注

预计金额为每日存款最高限额

信贷服务、委托贷款的预计金额为
金融服务协议中，财务公司给予公
司的额度，按实际需求提用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1.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平；注册资本：1,210,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

安区塔头路396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医疗服务；矿产资源勘查；危险废物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煤炭及制品销售；矿物洗选加工；远程健康管理服务；新材料技术研
发；水泥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固体废物治理；国内贸易代理；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
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能化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能化集团
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2.福建省福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开强；注册资本：35,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住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

区宁化街道江滨西大道北侧三迪联邦大厦19层01-12商务办公；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食
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
售；金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设备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日
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鞋帽零
售；鞋帽批发；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照明器具销售；畜牧机械销售；电气机械
设备销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网络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销
售代理；寄卖服务；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箱包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音响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家用视
听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福能物流为能化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福能物流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3.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名晖；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

区五四路75号海西商务大厦28层西侧；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公司为能化集团直接控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财务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4.福建福能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基颂；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其他；住所：平潭北厝镇天山北路6号平潭海峡如意

城云座二期(G001地块二期)5幢919号；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交易咨询
及担保；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进出口代理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
含进口分销）；（以上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融资租赁为能化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融资租赁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5.国能神福（石狮）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宝军；注册资本：259,299.92505万人民币；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

市鸿山镇伍堡工业区21号；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发电项目投资、建设、生产及经营管理；电力及附属产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售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关联自然人任国能石狮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国能石狮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6.福建省石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爱民；注册资本：7,5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住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

市鸿山镇东埔新村西80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固体废物治理；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石狮热电为公司参股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石狮热电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不存在因支付

款项或违约等对公司可能形成的损失风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向关联人购买商品1.煤炭采购定价⑴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⑵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⑶除实

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
价格；⑷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
确定；⑸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可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
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2.辅助材料采购定价原则按不高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二）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1.建安工程、勘察设计等服务定价原则按市场公开招投标中标价格确定。2.码头卸煤清舱保洁、劳务外包、租赁等劳务服务定价原则按不高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三）向关联人销售商品1.销售固体排放物、口罩及水刺制品、过滤材料、供汽、转供淡水等定价原则按市场价格协商确定。2.供电业务定价原则按福建省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确定。
（四）向关联人提供劳务1.提供废水处理、卸煤等综合服务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2.直购电交易服务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协商确定。
（五）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1.公司及权属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办理各项业务定价原则按：⑴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⑵贷款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有关规定及现行市况协商厘定，且同等条件下不高于中国

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的同品种贷款利率；⑶开具保函、办理委托贷款及承兑汇票等手续费不高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费用的合理范围；⑷承兑汇票贴现利率不高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费用的合理范围。2.公司与融资租赁的电力设备直租或售后回租业务资金成本按不高于外部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借助关联方在不同领域的专业优势、管理优势和营销渠道，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

交易，有助于减少公司渠道重复设置，保障公司的原料供应、质量和成本控制，长远而言有利于公司的整体业务和营
运发展。公司遵循商业规则，与上述关联方实施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司业务经营对关联方没有产生严重依赖，
没有因关联交易而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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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该关联交易尚需提交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2026年4月21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小宁先生、叶道正先
生、郑建诚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本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因实际经营需要，
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2025年度履行《金融服务协议》情况
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截至2025年12月末，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情况如下：1.存款服务：在财务公司存款74.86亿元，占公司货币资金总额的67.1%。2.结算服务：财务公司根据公司指令为公司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3.信贷服务：财务公司提供给公司贷款余额为32.08亿元。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名晖；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

区五四路75号海西商务大厦28层西侧；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关联关系介绍
财务公司与公司同为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财务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192.44亿元，净资产25.30亿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40亿元，实现

净利润1.54亿元。
三、拟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原因及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决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
（一）财务公司（乙方）向公司及其子公司（甲方）提供以下金融服务：1.存款服务：
（1）甲方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存款形式可以是活

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乙方为甲方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也不低于

福建省能化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同期在乙方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的平均水平；
（3）对于甲方存入乙方的资金，乙方应将其全部存入国家正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乙方确保甲方存入资金的安全；
（4）乙方未能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存款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可按照法律规定对乙方应付甲方的存款与甲

方在乙方的贷款进行抵消；
（5）因乙方其他违约行为而导致甲方遭受经济损失的，乙方应进行全额补偿，同时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6）甲方存放在乙方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100亿元。2.结算服务：
（1）乙方根据甲方指令为甲方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2）乙方按照商业银行通行标准为甲方提供上述结算服务；
（3）乙方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产负债风险，满足甲方支付需求。3.信贷服务：
（1）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经营和发展需要，为甲方提供综合授信服务。乙方承诺在

本协议有效期内，给予甲方人民币11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给予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10亿元，给
予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授信额度2亿元，给予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25亿元，给予福建晋江天然气
发电有限公司（含福建省福能晋南热电有限公司）授信额度10亿元，给予福建省福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含福建省
三川海上风电有限公司）授信额度15亿元，给予福建省福能海峡发电有限公司授信额度10亿元，给予福建省木兰抽
水蓄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13亿元，给予福建省花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10亿元，给予福建省东田抽水蓄能有
限公司授信10亿元，给予福建福能南纺卫生材料有限公司授信额度1亿元，给予福建福能龙安热电有限公司授信额
度2亿元，给予福能（贵州）发电有限公司授信额度7亿元。乙方可根据甲方实际需求在甲方控股企业中调剂授信额
度。甲方可以使用乙方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办理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开具保函、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
业务，乙方将在自身资金能力范围内尽量优先满足甲方需求；

（2）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贷款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有关规定及现行市况协商厘定，且同
等条件下不高于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的同品种贷款利率。

（3）有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4.其他金融服务：
（1）乙方将按甲方的指示及要求，向甲方提供经营范围内的委托贷款30亿元。其中：给予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

司委托贷款额度15亿元，给予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贷款额度5亿元，给予福建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
司委托贷款额度3亿元，给予福建省福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贷款额度5亿元，给予福能（贵州）发电有限公司委
托贷款额度2亿元。乙方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2）乙方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不高于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的合理范围。
（二）《金融服务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有效期至下一年度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重新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之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目的是为获得财务公司高效优质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

险。
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

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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